
第 6469號公告 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 159章)

命令暫時吊銷律師執業資格

何世坤先生

本人現按照《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章)第 37A條的規定公布，律師紀律審裁組於 2006年
7月 12日裁定何世坤先生犯了五項被指控的事項。

審裁組命令：何世坤先生須由發出命令日 (即 2006年 8月 29日)起計 28天內遵從日期為
2004年 9月 30日的查閱通知 (‘該通知’)，如未能遵從，則暫時吊銷其律師執業資格，是項吊銷
律師執業資格將持續四個月或直至該通知已獲遵從為止，兩者以日期較早者為準。

日期為 2006年 8月 29日的紀律審裁組命令的複本已於 2006年 9月 21日送交本人存檔。在
2006年 9月 26日 28天期限屆滿時，何世坤先生仍然沒有遵從該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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